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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7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1 

债券代码：15549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11日对所持公司 474,892,805股

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12,975,7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96%，合计质押股份数量（本次解

除质押后）为 491,758,299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44.18%。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收到控股股东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1日对所持公司 474,892,805股

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质权人为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

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已于 2019年 11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 

股东名称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474,892,805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6.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78% 

解质时间 2019年 11月 11日 

持股数量 492,822,091 股 

持股比例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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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确认，本次解质押股份拟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根据后续质

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东方集

团有限

公司 

492,822,091 13.27% 474,892,805  0 0 0 

西藏东

方润澜

投资有

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491,758,299 491,758,299 80.77% 13.24% 

张宏伟 11,299,049 0.30% 0 0 0 0 

合计 1,112,975,727 29.96% 966,651,104 491,758,299 44.18% 13.24% 

备注：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实际控

制的公司。张宏伟先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94%股权，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3日 


